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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女士：

《《《《 2001年按摩院年按摩院年按摩院年按摩院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謹請閣

下澄清以下各項問題：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條條條條

請解釋何以使用 “膝部或以下的足部 ”的提述。閣下大概知悉，根據字
典中的一般解釋， “足部 ”(“foot”)所指的是腳部自足踝關節以下的終端
部分，是人體賴以站立及移動的器官。按照現時的建議把 “足部 ”的一
般含義延伸至同時涵蓋雙腳由足部至膝部的部分，是否恰當及可取的

做法？把 “膝部或以下的足部 ”修正為由膝部至足部的人體或雙腳部
分，是否較理想的安排？作出此項修正似乎亦會令英文本的表達方式

與現有中文本更為一致。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條條條條

(a) 《按摩院條例》(第 266章 )(下稱 “該條例 ”)第 7(4)條作出多項規定，
包括訂明第 6條第 (7)款在加以必要的變通後，適用於牌照的續期申
請。鑒於根據擬議條文第 7(7)條提出的修訂，除擬議條文第 7(8)條
另有規定外，發牌當局可作出為期 12個月的牌照續期，當局是否
需要同時在第 7(4)條訂明 “除第 (8)款另有規定外 ”的條文？

(b) 關於擬議條文第 7(7)條，請解釋為何所批給的牌照續期須 “自批給
當日起計 ”？如在牌照期滿前批准將牌照續期，政府當局的用意是
否讓有關的牌照續期由較早日期開始生效，而非由牌照期滿日期

的翌日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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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擬議條文第 7(7)條與該條例第 7(6)(b)條是否有欠一致？閣下諒必
知悉，第 7(6)(b)條訂明根據該條例第 7條批給的牌照續期，須當作
在正予續期的牌照本應會期滿的日期的翌日批給。

(d) 擬議條文第 7(7)及 (8)條配合而成的效力，似乎是持牌人如沒有違
反牌照內的任何條件，該牌照將可獲續期 24個月，但即使持牌人
違反了牌照內的條件，該牌照仍可獲續期 12個月。在持牌人違反
牌照條件的情況下仍批准將牌照續期 12個月的理據何在？此條文
如何與該條例第 8(1)(a)條兼容，因該條文訂明，發牌當局可以違
反牌照內的任何條件為理由，拒絕將任何牌照續期？

退回已繳付的牌照費用退回已繳付的牌照費用退回已繳付的牌照費用退回已繳付的牌照費用

根據和條例草案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如實施各項修訂建

議，約有 29間現時持牌的按摩院將無需再申領營業牌照。有關的持牌
人會否獲退回按比例計算的牌照費用？當局應否制定過渡性條文以處

理此問題？

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

本人就條例草案中文本提出的意見已標明於後附的有關張頁，以供省

覽。

謹請及早就上述問題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政府律師
黃澤剛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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